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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政策名称】1.物流企业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城镇土地使

用税优惠政策

【政策内容】

1.自 2023年 1月 1日起至 2027年 12月 31日止，对物流企

业自有(包括自用和出租)或承租的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，减按

所属土地等级适用税额标准的 50%计征城镇土地使用税。

2.本公告所称物流企业，是指至少从事仓储或运输一种经营

业务，为工农业生产、流通、进出口和居民生活提供仓储、配送

等第三方物流服务，实行独立核算、独立承担民事责任，并在工

商部门注册登记为物流、仓储或运输的专业物流企业。

本公告所称大宗商品仓储设施，是指同一仓储设施占地面积

在 6000平方米及以上，且主要储存粮食、棉花、油料、糖料、蔬

菜、水果、肉类、水产品、化肥、农药、种子、饲料等农产品和

农业生产资料，煤炭、焦炭、矿砂、非金属矿产品、原油、成品

油、化工原料、木材、橡胶、纸浆及纸制品、钢材、水泥、有色

金属、建材、塑料、纺织原料等矿产品和工业原材料的仓储设施。

本公告所称仓储设施用地，包括仓库库区内的各类仓房(含配

送中心)、油罐(池)、货场、晒场(堆场)、罩棚等储存设施和铁路

专用线、码头、道路、装卸搬运区域等物流作业配套设施的用地。

3.物流企业的办公、生活区用地及其他非直接用于大宗商品

仓储的土地，不属于本公告规定的减税范围，应按规定征收城镇



惠企交通 畅行天下

— 3 —

土地使用税。

4.本公告印发之日前已缴纳的应予减征的税款，在纳税人以

后应缴税款中抵减或者予以退还。

5.纳税人享受本公告规定的减税政策，应按规定进行减免税

申报，并将不动产权属证明、土地用途证明、租赁协议等资料留

存备查。

【政策依据】《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继续实施物流企业大宗

商品仓储设施用地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的公告》（财政部税

务总局公告 2023年第 5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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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政策名称】2.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等政策

【政策内容】

1.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（以下简称小规模纳税人）发生增值

税应税销售行为，合计月销售额未超过 10万元（以 1个季度为 1

个纳税期的，季度销售额未超过 30万元，下同）的，免征增值税。

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，合计月销售额超过 10

万元，但扣除本期发生的销售不动产的销售额后未超过 10万元

的，其销售货物、劳务、服务、无形资产取得的销售额免征增值

税。

2.适用增值税差额征税政策的小规模纳税人，以差额后的销

售额确定是否可以享受 1号公告第一条规定的免征增值税政策。

《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（小规模纳税人适用）》中的“免税

销售额”相关栏次，填写差额后的销售额。

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九条所称

的其他个人，采取一次性收取租金形式出租不动产取得的租金收

入，可在对应的租赁期内平均分摊，分摊后的月租金收入未超过

10万元的，免征增值税。

4.小规模纳税人取得应税销售收入，适用 1号公告第一条规

定的免征增值税政策的，纳税人可就该笔销售收入选择放弃免税

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。

5.小规模纳税人取得应税销售收入，适用 1号公告第二条规

定的减按 1%征收率征收增值税政策的，应按照 1%征收率开具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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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税发票。纳税人可就该笔销售收入选择放弃减税并开具增值税

专用发票。

6.小规模纳税人取得应税销售收入，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在

2022年 12月 31日前并已开具增值税发票，如发生销售折让、中

止或者退回等情形需要开具红字发票，应开具对应征收率红字发

票或免税红字发票；开票有误需要重新开具的，应开具对应征收

率红字发票或免税红字发票，再重新开具正确的蓝字发票。

7.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，合计月销售额未

超过 10万元的，免征增值税的销售额等项目应填写在《增值税及

附加税费申报表（小规模纳税人适用）》“小微企业免税销售额”

或者“未达起征点销售额”相关栏次；减按 1%征收率征收增值

税的销售额应填写在《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（小规模纳税人

适用）》“应征增值税不含税销售额（3%征收率）”相应栏次，

对应减征的增值税应纳税额按销售额的 2%计算填写在《增值税

及附加税费申报表（小规模纳税人适用）》“本期应纳税额减征

额”及《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》减税项目相应栏次。

8.按固定期限纳税的小规模纳税人可以选择以 1个月或 1个

季度为纳税期限，一经选择，一个会计年度内不得变更。

9.按照现行规定应当预缴增值税税款的小规模纳税人，凡在

预缴地实现的月销售额未超过 10万元的，当期无需预缴税款。在

预缴地实现的月销售额超过 10万元的，适用 3%预征率的预缴增

值税项目，减按 1%预征率预缴增值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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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小规模纳税人中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销售不动产，应按其

纳税期、本公告第九条以及其他现行政策规定确定是否预缴增值

税；其他个人销售不动产，继续按照现行规定征免增值税。

11.符合《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

政策的公告》（2019年第 39号）、1号公告规定的生产性服务业

纳税人，应在年度首次确认适用 5%加计抵减政策时，通过电子

税务局或办税服务厅提交《适用 5%加计抵减政策的声明》（见

附件 1）；符合《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明确生活性服务业增值税

加计抵减政策的公告》（2019年第 87号）、1号公告规定的生活

性服务业纳税人，应在年度首次确认适用 10%加计抵减政策时，

通过电子税务局或办税服务厅提交《适用 10%加计抵减政策的声

明》（见附件 2）。

12.纳税人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其他征管事项，按照《国家税

务总局关于国内旅客运输服务进项税抵扣等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

告》（2019年第 31号）第二条等有关规定执行。

13.纳税人按照1号公告第四条规定申请办理抵减或退还已缴

纳税款，如果已经向购买方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，应先将增值

税专用发票追回。

14.本公告自 2023年 1月 1日起施行。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

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事项的公告》（2019年第 14号）第八条及

附件《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声明》、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

发票管理等有关事项的公告》（2019年第 33号）第一条及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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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适用 15%加计抵减政策的声明》、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个

体工商户复工复业等税收征收管理事项的公告》（2020年第 5号）

第一条至第五条、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

征管问题的公告》（2021年第 5号）、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规

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等征收管理事项的公告》（2022年第 6号）

第一、二、三条同时废止。

【政策依据】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

增值税等政策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3

年第 1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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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政策名称】3.继续对挂车减征车辆购置税

【政策内容】

一、继续对购置挂车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。购置日期按照《机

动车销售统一发票》《海关关税专用缴款书》或者其他有效凭证

的开具日期确定。

二、本公告所称挂车，是指由汽车牵引才能正常使用且用于

载运货物的无动力车辆。

三、对挂车产品通过标注减征车辆购置税标识进行管理，具

体要求如下：

（一）标注减税标识。

1.国产挂车：企业上传《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》信息时，

在“是否属于减征车辆购置税挂车”字段标注“是”（即减税标

识）。

2.进口挂车：汽车经销商或个人上传《进口机动车车辆电子

信息单》时，在“是否属于减征车辆购置税挂车”字段标注“是”

（即减税标识）。

（二）工业和信息化部对企业和个人上传的《机动车整车出

厂合格证》或者《进口机动车车辆电子信息单》中减税标识进行

核实，并将核实的信息传送给税务总局。

（三）税务机关依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核实后的减税标识以及

办理车辆购置税纳税申报需提供的其他资料，办理车辆购置税减

征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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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在《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》或者《进口机动车车辆电

子信息单》中标注挂车减税标识的企业和个人，应当保证车辆产

品与合格证信息或者车辆电子信息相一致。对提供虚假信息等手

段骗取减征车辆购置税的企业和个人，经查实后，依照相关法律

法规规定予以处罚。

五、本公告执行至 2027年 12月 31日。

【政策依据】《关于继续对挂车减征车辆购置税的公告》（财

政部 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23年第 47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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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政策名称】4. 继续实施对城市公交站场、道路客运站场、

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减免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

【政策内容】

一、对城市公交站场、道路客运站场、城市轨道交通系统运

营用地，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。

二、城市公交站场运营用地，包括城市公交首末车站、停车

场、保养场、站场办公用地、生产辅助用地。

道路客运站场运营用地，包括站前广场、停车场、发车位、

站务用地、站场办公用地、生产辅助用地。

城市轨道交通系统运营用地，包括车站(含出入口、通道、公

共配套及附属设施)、运营控制中心、车辆基地(含单独的综合维

修中心、车辆段)以及线路用地，不包括购物中心、商铺等商业设

施用地。

三、城市公交站场、道路客运站场，是指经县级以上(含县级)

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等批准建设的，为公众及旅客、运输

经营者提供站务服务的场所。

城市轨道交通系统，是指依规定批准建设的，采用专用轨道

导向运行的城市公共客运交通系统，包括地铁系统、轻轨系统、

单轨系统、有轨电车、磁浮系统、自动导向轨道系统、市域快速

轨道系统，不包括旅游景区等单位内部为特定人群服务的轨道系

统。

四、纳税人享受本公告规定的免税政策，应按规定进行免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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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，并将不动产权属证明、土地用途证明等资料留存备查。

五、本公告执行至 2027年 12月 31日。

【政策依据】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继续实施对城市公交站

场、道路客运站场、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减免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

政策的公告》（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年第 52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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